《餐饮服务业 餐饮具清洗消毒评价规程》编制说明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起草人

为规范和指导餐饮服务业后厨餐饮具清洗消毒操作，根据《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由国家洗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太原）提出立项建议，对《餐饮服务业 餐饮具清洗消毒评价规程》进行制定。

经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批复后，由国家洗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太原）、中万恩科技有限公司，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洛娃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起草小组，共同开展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2) 简要起草过程

2017年4月初，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下达《餐饮服务业 餐饮具清洗消毒评价规程》的制定任务，并确定了文本框架和工作进度。2017年7月在行业内征求意见后形成了规范的讨论稿，并在上海组织业内重点骨干企业，对起草单位依据前期工作提出的《餐饮服务业 餐饮具清洗消毒评价规程》（讨论稿一稿）进行进一步研讨，在此基础上，起草单位完成《餐饮服务业 餐饮具清洗消毒评价规程》（讨论二稿），2018年3月，又一次对讨论二稿征求意见，形成《餐饮服务业 餐饮具清洗消毒评价规程》（修改稿）初稿，并下发行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各方反馈意见，工作组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于2018年7月形成送审稿。原标准在2018.12.30发布，2019.03.30 实施。

中国洗协团体标准《餐饮服务业 餐饮具清洗消毒评价规程》T/ZGXX0001-2018发布已达5年，根据《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结合餐饮服务业发展新要求以及中国标准出版社的出版审查调整意见，决定对该标准进行修订。

修订标准代替T/ZGX 0001—2018《餐饮服务业  餐饮具清洗消毒评价规程》，与T/ZGX 0001—2018《餐饮服务业  餐饮具清洗消毒评价规程》相比，进行了编辑性改动。

对标准的涉及专利做了新的合规描述。

二、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标准不冲突。

三、国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1）国外

国外与餐饮服务业相关的规范有：
FDA的395号令；

“US Food code 2013”（美国食品法典2013版）；

美国国家餐饮协会(NRA)推荐的“ServSafe® 食品安全经理认证培训” 

Food Safety Authority，以下简称EFSA），颁布了第178/2002号法令，91/493/EEC欧共体理事会指令及良好操作规范（GMP）——欧盟食品卫生规范和要求等。

﹙5﹚国内

在国内，食品安全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比如《食品安全法》等，从制度上对食品无小事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同样在与食品相关的餐饮服务业，同样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规范对其安全性进行了监控和要求，说明国内非常重视餐饮服务业的管理，但由于餐饮具的清洗和消毒评价跨几个行业，又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评价规范，所以急需建立一个比较合适的餐饮业清洗消毒评价体系。
四、标准的制(修)订原则

本标准根据《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行业洗涤消毒实际情况，制定了本规程。
五、确定各项技术内容的依据和理由

主要技术指标制定依据分述如下：
(1)  定义
给餐饮具，清洗及消毒做出了适合实际需要的定义。
(2)  要求
对餐饮服务业务对餐饮具进行清洗消毒时要满足的条件给出了相应的规定，其中包括基本要求，作业条件要求（包含工作场所要求，设备及设施要求，环境卫生要求，人员要求，贮存和运输要求），安全要求，制度和记录要求等各个方面均做出了全面的规定。
(3) 工艺条件及流程

按餐饮服务业的实际情况，规定了适用于设备工艺流程和手工工艺流程的不同工艺流程的相关规定。

(4) 清洗、消毒效果评价
清洗、消毒效果评价包括感官检验、理化检验及微生物检验，其中理化检验主要有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残留量，碱性残留，淀粉残留，表面张力及游离性余氯等指标，同时对餐饮具的洁净度及微生物指标也做了相应要求，含盖了餐饮具清洗消毒中所涉及的洗涤剂残留和食物残留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项目指标。

 (5)附录说明

原附录A给出了《商用洗碗机》的资料性附录，使规范的评价者和使用者更全面了解清洗消毒设备的相应规定。修订为附录B。原附录B给出了评价者需要评价的重点和要点，使参入者更能一目了然的抓住关键点，修订为附录A。

修订标准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附录B 为规范性附录。
原附录A是个完整的产品标准，与本标准没有直接关系，放进去不合适，编辑部也是三审过程中商量了多次，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能放进去的内容。
六、意见的采纳情况

意见汇总处理表见附表《意见汇总处理表》。
七、标准实施建议
考虑到行业、企业应用的需要，建议标准发布1个月后实施。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九、分委员会及主任会议审查意见及处理情况

无

